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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知義務因果關係不存在抗辯與保險契約效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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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

保險法第 64 條係為告知義務之規範，其第 2 項但書規定：「但要保人證

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說明或未說明之事實時，不在此限。」限制保險

人解除權之行使。但不實說明之事實如與保險事故發生間不具因果關係

時，所生之限制或影響當事人契約關係之法律效果於實務上產生相當之

紛爭與難題。如於健康保險中，要保人於契約訂立前已違反告知義務，

但卻因其他不具因果關係之疾病住院並請求給付時，保險人雖受限於保

險法第 64 條 2 項但書仍應負保險責任，但如保險人之解除權亦同受限

制，則原保險契約效力是否仍得維持，而是否使保險人仍應繼續承擔被

保險人之危險？ 

重點整理 

一、解除權行使之要件與因果關係不存在之抗辯 

保險法第 64 條 2 項但書當時立法理由係以如要保人未說明之事實

與保險事故之發生不具因果關係時，則保險人解除權行使當受限

制。惟此項因果關係不存在抗辯之舉證責任在於要保人，故若要保

人未能舉證證明時，保險人自得行使此解除權。而此項因果關係不

存在之舉證屬消極事實，顯然由要保人自行舉證恐有舉證責任過重

之問題，且是否以相當因果關係作為該因果關係存在，實務上多有

爭議。又立法當時似僅以人壽保險為主要修法考量之契約類型，其

他保險契約依然適用，且不得另以契約條款排除因果關係不存在之

抗辯（保險法第 54 條 1 項），故對於下述保險契約類型與告知義務

詢問事項中，恐有產生契約效力是否維持之爭議。 

(一)多次給付類型之保險契約與契約效力之維持 

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屬一次給付類型之保險，此類保險一旦保

險事故發生，不論保險人有無解除契約，則該保險契約將因危

險已消滅而契約終止。而多次給付類型之保險契約為多數，則

保險事故雖已發生，除被保險人已死亡、全殘或保險標的滅失

等情況，保險契約效力仍為有效且於保險期間內亦可能持續有

其他保險事故發生。保險契約中，一次給付類型之保險契約似

屬少數，而多數給付類型之保險契約凡而為常態。 

(二)重要事實類型與保險事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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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我國目前人壽保險實務於要保書書面詢問事項觀之，實際上

皆屬「保險危險事實」，即與保險事故及保險事故發生率有關之

事實。惟保險契約有道德危險之問題，「契約危險事實」亦會影

響保險人承保意願，且該等「契約危險事實」（如：有無締結數

保險契約，或如：被保險人之財務狀況），顯與保險事故之發生

無因果關係之可能性。 

因此，縱然要保人對保險人所為之書面詢問為不實說明，則依

保險法第 64 條 2 項但書抗辯之，保險人受此限制而不得解除契

約，顯然就此類保險詐欺案件未能於契約締結時加以防範。 

又如財產保險之書面詢問，往往難與保險事故發生間有因果關

係之可能性（如：過去相關肇事紀錄、是否違反交通法規等），

但亦影響保險人對承擔危險之估計。此等狀況若要保人得援引

保險法第 64 條 2 項但書抗辯實有不當。 

二、因果關係不存在之抗辯與實務判決見解 

實務上判決之差異主要可歸納於下列四種類型： 

(一)因果關係之判斷 

有認為此之因果關係應以「相當因果關係」判斷之，惟亦有對

要保人舉證採更嚴格之標準，而要求要保人須舉證證明未說明

之事實與已發生之保險事故，兩者間無任何關聯、牽涉、影響

或可能性，方足以限制保險人解除契約。 

惟應採取何種見解，應對於要保人之舉證責任負擔加以考量。

(二)主契約與附約之契約效力 

關於人壽保險契約與附約如健康保險契約等涉及契約解除之問

題，主要爭議在於主契約與附約間乃屬各自獨立契約關係，若

因告知義務違反而解除主約，則附約之效力是否因此隨同解除

或失其效力？實務有認為該人壽契約經保險人合法解除，則因

附約條款已有明文約定主契約因解除而溯及失其效力或終止而

向後失其效力後，附約應向後終止而失其效力。由於其認為該

約定有效，故縱附約不得依保險法第 64 條解除之，但因此條款

約定之存在，使附約效力向後失其效力。 

(三)因果關係不存在與保險給付 

保險法第 64 條 2 項但書僅規定「不在此限」，並未明文限制保

險人解除權之行使，故而解釋上有所疑義。實務見解有認為該

抗辯雖得由要保人主張，但並非因此限制保險人行使解除權，

僅生不得拒絕該契約解除前保險金給付之請求。二審法院更進

一步主張，若因此而限制保險人解除權之行使，則將鼓勵要保

人為不實說明。尤其於多次給付之保險契約中，若與保險事故

發生未具因果關係則不得解除契約，而後若待與未說明事實有

因果關係之保險事故發生，則復又可解除契約，將使要保人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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繳交保險費，又使保險人加重危險負擔，故認為應採目的性限

縮解釋而判認保險人得解除契約。 

(四)未說明之事實與保險事故發生之可能性 

近年有實務見解認為該條但書之因果關係不存在抗辯，於要保

人舉證責任上，應就其「所未告知或不實說明之事項與保險事

故間無關聯，證明其『必然性』……」，否則保險人仍得解除契

約。惟該二審判決索引據見解之案例，兩者間之因果關係顯有

差異，是否得據以作為本案所涉案情之基礎，尚有疑問。 

三、因果關係不存在抗辯與契約解除權之行使 

探求保險法第 64 條 2 項但書之立法理由係在於限制保險人解除權

之行使，惟法院判決有認為該條但書依目的性限縮解釋，無礙保險

人解除權之行使。而國內學說有認為應因應險種差異需求，在多次

給付類型之險種中，宜解釋為「免責」。 

(一)保險契約之解除與免責 

就現行法解除權行使之法律效果而言，雖然實務見解有認為保

險人於保險給付後仍得解除契約，惟此時既解除該契約，在法

律另無規定下（除保險法第 25 條保險費返還），實無限制保險

人依民法第 259 條主張相對人有返還保險金之義務。若欲排除

民法第 259 條回復原狀之義務，顯有賴保險法第 64 條 2 項但書

明文規定其法律效果。 

(二)現行法規範與保險人危險承擔之不當加重 

該等實務判決主要理由認為保險人若未能解除契約，將使其承

擔於契約訂立時不欲承擔之風險，而加重負擔。惟深究其中，

是否使保險人不當承擔該危險？例如：依保險法第 51 條第 2

項、第 127 條之規定，在其規定內容下可為免責，而此免責之

主張雖不影響契約效力，但亦無解除權行使之除斥期間之限

制，故如此時仍認宜允保險人得解除契約，其主要立論應在於

要保人於訂立契約時，未能恪守「誠信原則」而故意違反告知

義務，至於保險人是否真因此而加重其承擔而影響「對價平衡

原則」則非考量重點，因其不見得與加重危險承擔有絕對關聯。

(三)立法例之參輔與因果關係不存在抗辯所生之法律效果 

德國及日本兩國之立法例而言，前者解除權行使效力係以契約

向後失其效力，並就雙方當事人調整契約關係而回復原狀，後

者針對保險契約因違反告知義務而解除之法律效果，產生將來

效而非溯及自始無效之法律效果。而兩國之因果關係不存在抗

辯法律效果僅涉及契約解除前保險人給付保險金責任之有無，

即僅使保險人對解除前所發生之保險事故不得免責，而非限制

保險人解除權行使。故如適用於多次給付類型保險，保險人雖

給付保險金，但不影響其解除契約使雙方當事人間契約關係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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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來失效。 

四、因果關係不存在抗辯之再思辨與延伸 

綜上觀之，保險法第 64 條第 2 項但書之因果關係不存在抗辯主要

問題，在於因果關係不存在抗辯所生之限制效果，究竟為保險人解

除權之限制，或係保險金給付之責是否存在之差異。 

(一)於重要事實類型部分 

影響保險人對危險估計之事實，往往並不限於與保險事故發生

間有因果關係可能性之「保險危險事實」，如：被保險人之資力、

重複締約行為或汽車責任保險之相關肇事記錄、交通違規紀錄

等事實，故如欲維持因果關係不存在抗辯，仍有必要限縮其得

主張抗辯之適用範圍。因此現行法關於因果關係不存在所得援

引抗辯之重要事實，仍應排除與保險事故無因果關係可能性但

仍影響保險人危險估計之重要事實為當。 

(二)於健康保險與保險法第 127 條之適用中 

倘若保險人依據第 127 條對已發生之疾病不負保險責任，則似

僅就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違反誠信原則之行為予以課責，而實際

上危險既已發生，依本條保險人本即不承擔該項危險，僅於當

被保險人於契約訂立時已存在之疾病可能於投保後進一步衍生

出其他更嚴重之疾病或併發症時，則保險人可否依第 127 條免

除保險責任恐有疑義。於此時若保險人無法依此而免責，就此

部分仍須負擔其後續可能病症惡化或死亡之危險，而使其得解

除該契約較為允當。 

(三)於詐欺行為與故意違反告知義務中 

我國保險法第 64 條 2 項但書抗辯並未如德國法之規定，就詐欺

行為排除適用範圍之外。我國保險法第 64 條 3 項之除斥期間與

民法有關詐欺撤銷權除斥期間有所差異，回歸民法第 92 條主張

撤銷意思表示，或可謂得排除保險法第 64 條 2 項抗辯，但此時

保險人未得以保險法第 25 條主張保險費不得返還，此時雖經撤

銷後得不負保險責任，但亦僅得另行主張回復原狀或損害賠償

而已。 

故保險法此之解除權與民法詐欺之撤銷權法律效果於行使上有

所差異，是否應將保險法第 64 條 2 項但書排除於故意違反告知

義務情形？或可考量如德國立法例所示，民法詐欺撤銷權不受

保險契約解除權影響，或可因故意違反告知義務其違反態樣過

於重大，尤其於訂立契約時嚴重違反誠信原則，而有必要將此

排除於保險法第 64 條 2 項但書之適用。 

(四)於過失違反告知義務與對價平衡原則 

若違反告知義務並非基於故意，亦無違反民法第 92 條詐欺之規

定者，則此時雖未嚴重違反誠信原則，但卻可能導致保險人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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擔危險之對價關係破壞，此時，因果關係不存在抗辯有必要予

以維持。惟 2015 年 2 月 4 日修正前之第 64 條（修正後刪除故

意或過失之文字，用語過於簡潔，是否排除過失違反該項義務

則有待釐清）並未嚴格區分過失類型，若保險人得因要保人或

被保險人之輕過失違反告知義務可動輒解除契約，對他方當事

人顯然過於苛刻，或可以比較法上有以故意或重大過失為規

範，為現行法限縮適用之參考。 

五、結語 

保險法第 64 條第 2 項但書之因果關係不存在抗辯於近來適用上漸

漸產生不少疑義，尤其係於不實說明之事實若與保險事故發生間不

具因果關係，所生限制或影響當事人契約關係之法律效果。參輔相

關比較法，現行法實有必要明確規範保險契約解除權行使後之法律

效果，除依保險法第 25 條得不返還保險費外，保險人同時得不負

保險責任，而體現繼續性契約下類似向後失其效力之終止效，而對

已發生之保險事故不負保險責任。又對於行使解除權前之保險事

故，若要保人得證明與未說明事實不具因果關係，保險人仍應負

責。而若立法論上有意懲戒有詐欺意圖之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時，可

考慮排除詐欺意圖之要保人援引該因果關係不存在之抗辯，惟仍應

注意與民法第 92 條關於保險費是否返還之差異。 

考題趨勢 

一、 試評述保險法第 64 條第 2 項但書之因果關係不存在之抗辯近來所

遇之爭議。 

二、 2015 年修正前之保險法第 64 條並未嚴格區分過失類型，對當事人

有何影響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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